
檔號:

保存年限:

臺南市歸仁區公所公告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114年12月16日
發文字號:所民字第1140024508號

附件:如說明

PIE

裝

主旨:為辦理辦理本區私有耕地三七五租約「歸民字第1968號」(
沙崙段961-1、962地號)變更登記,因出租人現況不明,致

本所通知函遭退回無法送達, 依行政程序法辦理公示送達。

依據: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、80、81條規定辦理。

公告事項:

一、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20日。

二、旨揭通知書(114年12月8日所民字第1140023776號函)留存本

所民政課,請應受達人於本公告期間內,持身分證明文件和

印章逕洽本所領取,如有疑義請於公告期間內向本所提出書

面意見,逾期未提出者,由本所逕為辦理租約變更登記。

三、檢附清冊1份。

區長朱雅宏請教
主任秘書林育 代行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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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歸仁區公所通知三七五租約公示送達清冊

身分別 姓名 住址 土地標示 租約字號

臺南市南區文南里文 961-1 歸民字第
出租人 曾士明 沙崙段

南路1號 962 1968號


